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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的教育
機會與資源

知識

即是權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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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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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除歧視，保證在教育方面享有同等的機會，能接受相
同品質與形式的教育及擁有從教育中獲益之相同可能。

教育權不僅侷限於中小學教育，而是包含從學前至所有
層級之學術、技職、運動、體育及繼續教育。

教育必須是對所有城鄉及弱勢族群的婦女及女童都是可
選擇的、可得到的、可接受的、可適應的

首要措施以提升婦女及女童的教育權及自由抉擇學習及
生涯領域為主，不受限於社會角色的刻板化。

提升婦女及女童的教育權以促進享有個人及家庭與政治
及公共事務等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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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https://www.ohchr.org/EN/HRBodies/CEDAW/Pages/Womensrighttoeducation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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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gec.ey.gov.tw/Page/5AE822A2159C8985/215ba369-
93b4-4f14-b099-68c03165435c

一、導言(1-5)

• 教育是實踐性別平等、增強女權、
發展勞權的重要途徑與工具(1)。

• 國家及相關團體組織均應積極排
除障礙因素，並建置法律機制以
確實達致女童和婦女受教育的基
本人權的積極保障與維護(2-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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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可強制執行的基本人權

以法律保障免受歧視

國家保護及司法保障

二、受教育權的可訴性(6-7)

9

教育是基本人權

三、受教育權：現有規範框架(8-12)

10
其他人權、自由與平等

國家
法律

國際
公約

世界
人權
宣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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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一般性建議的範圍：三方的人權框架
(13-19)

受教育權

the right of 
access to 
education

教育範圍內
各項權利

rights within
education

通過教育實
現的權利

rights 
through

educ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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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

無障礙

可獲取

可接受

可調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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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
對象

公職
人員 學術

人員

學生
教師

家長
協會

教育
相關
NG
O

宗教
組織

大眾
媒體

企業
組織

工會

其他

五、應對教育中的性別歧視(20-
24)

• 國家應善盡國家義務並採取
一切適當措施確實保障女童
和婦女在教育上的平等與不
受歧視(20-23)。

• 國家應採取具體措施，以達
尊重、保護、促進和實現女
童和婦女之教育人權 (24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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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級教育
課程納入：
人權、婦
權增能

消除可能
存在的歧
視政策、
體制、指
示與作法

立法規範
確保女性
結婚、完
成義務教
育及就業
之最低結
婚年齡一
致為18歲

以法律保
障不因懷
孕、生育
而剝奪其
教育權利

六、應對性別陳規定型觀念

(25-27)

• 國家應採取具體措施，以消
除在教育領域持續導致對女
童和婦女的直接和間接歧視
的性別刻板化觀念、偏見、
習俗、傳統(25-27)。

16

性別刻板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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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社會和
文化中性別
刻板化之角
色與分工

廢除或修改
歧視性的國
家法律、政
策和方案

轉型及
改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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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•改變父權意識形態與結構

二

•制定和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政策和方案，改變社會和文
化之性別刻板化模式，消除性別偏見和習俗

三

•鼓勵媒體形塑女性正面及非性別刻板化之形象，積極
宣導性別平等觀念

四

•編製教學課程、教科書和教材以消除複製及強化性別
歧視與刻板化觀念，提升女性正面形象

五

•強制培訓各級教育人員，增強其性別平等知能及敏感
度，並覺察其性別行為對教學和學習過程的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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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受教育權(28-55)

提供
並保
障充
分的
自主
權及
選擇

無障礙的
教育環境

實體
環境

技術

經濟

弱勢
群體

衝突和
自然災
害

文化

20

實體環
境無障
礙：

適足基
礎設施
的提供
情況

教育機構及方案的數量

教育機構的便利性及往
返的安全性

適當、充足的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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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用

遠距通信科技

克服

偏鄉/
距離的
不便

家務/
育兒的
牽絆

社會/
文化的
排斥

技
術
上
無
障
礙

22

經濟上
無障礙：

教育費
用是能
負擔、
不因性
別或其
他因素
遭歧視
性限制

提供學前至中學的免費義務教育，不論經濟狀
況均一視同仁。

減少各種費用及成本，降低高等教育負擔。

採行安全網與相關措施，保障低社經階層女童
和婦女的受教機會

不歧視女童和婦女

導正家長及社會「偏好男性」的教育觀念，並
肯定教育女童的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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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數民族和原住民(41)       身心障礙者 (43-44) 

難民、尋求庇護者、

無國籍者、無合法證

件者、境內流離失所

者以及移民(42)

女同性戀、雙性戀、
跨性別和雙性學生
(45)

女童和婦女弱勢群
體交織性歧視(40)

24

在衝突局勢和自然災害
中的受教育機會(47-50)

排除針對性的襲擊和威
脅、面臨襲擊導致死亡
或重傷的風險、身體虐
待與性暴力的傷害及學
校空間與設施的破壞，
以保障女童和婦女在衝
突局勢和自然災害中的
受教機會與權利。

文化障礙(51-55)

祛除父權制度及限制女
童和婦女的傳統角色之
文化規範和習俗對女童
和婦女受教育權的障礙，
如：童婚、殘割女性生
殖器、童工等，以減輕
文化和宗教習俗對女童
和婦女受教育機會的影
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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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
教
育

範
圍

內
各

項
權

利
(5

6-
75

)
學校和知識的分層(第10(a)和(b)條) (58-63)

學校中的性別不平等、虐待和性暴力(64-69)

網路霸淩(70-72)

婦女在管理結構中的公平參與(73-75)

26

完整的學術與技職學科

女性決策參與

婦權賦權

性別分流或隔離

男性主導

隔離限制

學校和知識的分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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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平等待遇的導因：性別、社經地位、種族
/族裔/少數族群身份、容貌和語言等。

性侵害、性騷擾與性霸凌
其他形式的性別暴力。弱勢族群的女童所面臨之

因愛滋病毒感染、種姓、
族裔、種族及宗教等而來
的多重形式歧視。

虐待、童婚

學校中的性別不平等、虐待和性暴力

28

圖像、
影片

威脅、
洩密

謾罵、
造謠

報復性
色情

陌生人
的性騷
擾與性
挑逗

網路霸淩
雖非根源自學校，但政府與學校有保護、遏
止之責

網路霸淩
雖非根源自學校，但政府與學校有保護、遏
止之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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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、補助留任
措施

增加各級教育
中的女性領導

人數

去除歧視性任

用與晉升程序

解決妨礙升遷
的組織文化

保障職位平等、
平等任職

婦
女
在
管
理
結
構
中
的
公
平
參
與

九、 通過教育實現的權利(76-81)

• 國家應採取積極具體作為以增
加婦女對社會、經濟和政治進
程及所有部門決策性職位的平
等參與(81)。

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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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隔離(77)

職位、薪資與決策權力均低(78)

分工落入男主女從(79)

決策影響力代表性不足(80)

32

採取一切適當措施

消除阻礙婦女在
社會、經濟及政
治領域全面參與
的偏見及性別刻
板化觀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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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. 國家責任：實施和監測

• 國家應致力於履行公約規定、
善盡國家義務(82)。

33

(1)廣泛地向教育及相關部門的政府員、各級教育工
作人員、學生、家長、媒體及相關國家與社區組織
宣導一般性建議；(2)視需要將本號建議譯成國家語
言及各少數族群的語言；(3)成立包含教育主管機關
及民間團體成員的跨部會工作單位，制訂具體進度
的執行監督方案、明確的成效基準及專責的督考人
員；(4)確保有充足的量化與質性資料庫以供監測成
果及將成果最佳化。

34

我國現況及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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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中的性別歧視與性別刻板化觀念

受教育權

教育範圍內及通過教育實現的各項權利

國家責任

36

教育中的性別歧視與性別刻板化觀念
‐對學生的影響

學士

碩士

博士

男理工、女人文

男醫、女護

女
性
遞
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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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中的性別歧視與性別刻板化觀念
‐對教師的影響

國小

國中

高中

大專

教學師資

學術發展

資源

成就

女
性
遞
減

38

女性學生在高等教育階段申請
學雜費減免、弱勢助學計畫及
就學貸款利息補貼等比率均多
於男性。
意謂著：有較多的女性學生可
免於因經濟因素而被剝奪或被
迫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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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，為何會有較多的女性
學生處於經濟弱勢處境，
以致需要透過經費補助才
能順利完成高等教育？

40

原住民 新住民

LBTI
多元性別

特教生

弱勢群體學
生的保障

校園
性霸凌

為何我國以婚姻關
係移入的新住民女
性高達九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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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

FGM

裹小腳

童養媳童婚

童工

42

國
家

責
任

研習訓練以熟悉、瞭解本號建議

多元語言及適當管道宣導

監督方案、成效基準及專責督考人員

建置量化與質性資料庫監測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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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檢視的法規

44

我國從整體教育基本法規至規範各級教
育的相關法規，多侷限於以「教育」為
主，而沒有特別區分不同性別者的教育
權益保障；

雖然，不存在直接歧視、限制或剝奪女
童和婦女教育權益的規定；

但是，也很難在條文中看到直接、明確
保障女童和婦女教育權益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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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仍見間接歧視或多重歧視的現象存
在；

有賴主管機關依《公約》第4條擬定及
採行「暫行特別措施」，以期加速性別
實質平等之達成；

並依《公約》第5條加強消除因父權體
制與意識、性別刻板化觀念等導致的歧
視與不平等。

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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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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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
為落實第36號一般性建議的基石

第1條

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，消除性別
歧視，維護人格尊嚴，厚植並建立性別
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，特制定本法。

49

50

性別實
質平等

消除性
別歧視

維護人
格尊嚴

性平教
育資源
與環境

以36號一般性建議為
實踐性別平等教育的指標


